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博士生招生破格申请规定
（2026年）
[bookmark: _GoBack]根据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招生选拔机制实施细则文件，学院对于一些不符合申请条件但某方面特别优秀考生提供破格申请途径，特针对破格申请进行补充说明如下。
一、破格申请条件
外语水平条件或学术水平条件只能单一破格，不能双破格。
1.外语水平条件破格要求：
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外语水平条件符合生仪学院当年博士生招生条件，但已经超期；其他未在外语水平条件中列举，且与外语水平条件要求水平相当证明。
普博生：外语曾获得全国大学英语六级≥426，或托福≥75，或雅思≥5.0；其他未在外语水平条件中列举，且与外语水平条件要求水平相当证明。
2.学术水平条件破格要求：
直博生：不能破格申请。
硕博连读生：硕士学位课程修读完成，且在科研工作中已表现出较强的科研能力。
普博生：或至少一作核心论文一篇（以浙江大学为准）；或完成一项科研项目或一篇本学科科研报告；或一项发明专利送审；或其他未在学术科研条件中列举，且与学术水平条件要求水平相当证明。
二、破格申请程序
1.符合破格申请的考生，填写并打印《生仪学院博士生招生破格申请表》（附后），准备与破格理由有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提交到学院研究生科。
2.学院研究生科收到破格申请材料，进行条件审查。
3.通过条件审查后，各专业（方向）材料审核专家组结合材料审核工作，做出是否通过破格申请建议，各专业（方向）博士生招生委员会结合招生计划等实际需求进行审议，提交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
4.学院对通过破格申请考生进行为期三天公示。
5.公示通过后，视作考生通过初审，可以进入综合考核环节。
6.在综合考核之前，通过外语水平条件破格考生须参加由学院组织外语水平考试且合格要求；通过学术水平条件破格申请考生须参加学院组织的专业基础课考试且合格要求。否则取消综合考核资格。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博士生招生破格申请表
	姓   名
	
	拟 报 考 专 业 名 称
	

	
	
	所 属 研 究 所
	

	最后毕业专业、学位及学校
	

	已有条件
	外语水平条件
	

	
	学术科研条件
	

	考生所在单位
	

	破格理由（可另附证明材料）：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意向导师意见：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报考导师已有上线考生数
	
	学院拟安排给导师招生人数
	
	报考导师其余上线考生安排情况
	

	学院研究生科意见：


研究生科科长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所博士招生委员会意见


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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